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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医保办〔2021〕5号


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医保基金监管集中
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根据省医疗保障局《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的通知》（鄂医保发〔2021〕15号）工作部署，2021年4月开展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以“宣传贯彻《条例》、加强基金监管”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系统宣传解读，实现医保部门、定点机构、参保人员、相关单位学习宣传“全覆盖”，营造“知法善用、促进规范”的工作氛围。
二、活动主题
宣传贯彻《条例》 加强基金监管
三、活动时间
2021年4月1日至4月30日
四、宣传内容
（一）《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解读。系统宣传解读《条例》，提高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单位和参保人的法律意识。对经办机构应具备的工作责任、服务行为和法律责任进行宣传。
（二）《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和《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重点围绕医保协议履行、加强医保管理、保障医保资金安全、依法执业和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等方面进行宣传。
（三）加强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医保政策宣传。注重对参加医保意义、缴费方式、缴费标准、异地就医备案结算程序等方面的宣传，并做好医保待遇政策解读，提升全民知晓度。
（四）加强欺诈骗保行为举报奖励政策宣传。主动公布国家及地方投诉举报电话及渠道，加大对举报程序、受理条件、奖励办法的政策解读，兑现举报奖励。
（五）违法违规骗取医疗保障基金典型案件通报曝光。集中宣传近两年打击欺诈骗保工作成果，宣传基金监管工作突出的个人和集体，加大典型案件的曝光力度，提高群众对各类欺诈骗保行为的识别能力。
五、活动安排
（一）筹备宣传资料。国家医保局和省医保局统一印制宣传海报折页、动漫视频、宣传手册、宣传片、《箍金池》、《条例》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等资料，各地各单位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化的宣传资料并在医保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街道社区、乡镇（村）等地投放，营造宣传氛围。
（二）组织政策培训。省医保局拟定于4月中旬以视频会议形式，邀请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对《条例》内容进行解读辅导，专家监督员经验交流。各地各单位要通过视频会议、在线直播等方式组织干部职工、相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医药机构负责人进行《条例》学习；市局将适时开展医保监管业务培训，进一步增强干部素质，提高监管本领。
（三）做好宣传落地。充分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手段，着力推陈出新。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采取公益广告、短信推送、微信朋友圈、车载收音及抖音小视频等形式，发挥户外新媒体优势，积极宣传医保基金监管最新动态和工作举措，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知晓度。开展《条例》知识问答和竞猜活动，达到以学习促业务、增强监管能力的目的，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医保监管工作。组织医保宣传队开展“七进”宣传活动，重点对社区、乡村和基层医疗机构等地开展基层宣传条例和医保征收政策的宣传，收集医保基金监管和医保系统行风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打通医保基金安全监管宣传活动“最后一公里”。
（四）广泛征求意见。组织开展定点医药机构、联合监管部门、参保单位和个人的走访调研，广泛征求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意见建议，为提升医保监管工作质量提供智力支撑。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治病救命钱”，各地各单位要以“强基固本”的紧迫感和“为民请命”的使命感牢牢把握《条例》落地时机认真组织、精心策划宣传月活动，围绕宣传主题，把握时间节点，科学谋划、不搞形式、不走过场，确保宣传活动富有成效。
（二）注重结合，协调联动。各地各单位要主动协调相关单位，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进一步创新宣传方式，集中开展基金监管系列报道，把政策讲清楚，把意义讲明白，把道理讲透彻，及时传递新进展、新成效、新经验，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医保基金监管。
（三）关注舆情，积极回应。要注意宣传形式，提高宣传效果，注重舆情反映，对群众反映的热点和敏感问题，要积极予以引导，认真回应。
（四）总结提升，促进长效。要注意收集集中宣传月活动经验与做法，突出各自优势与特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亮点工作，建立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
七、其他要求
（一）报送典型案例。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市医保服务中心要加强基金监管工作总结提炼，按照《国家医疗保障局曝光台曝光案例格式》报送典型监管案例或监管要情。4月5日前报送2020年度典型案例，自5月起，每月25日前报送当月查处的违规典型案例。
（二）推广经验做法。各地各单位要注意收集宣传月活动工作经验，突出工作亮点，建立信息推送机制，促进经验交流，扩大示范效应。
（三）认真开展总结。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市医保服务中心要认真总结宣传月工作情况，对相关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活动总结及相关资料（含电子版）于5月7日前报送局法规和基金监管科。

附件：1.宜昌市欺诈骗保举报电话
2.宜昌市打击欺诈骗保宣传标语
      3.宣传示例：医保监管三字经

                           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3月23日

（联系人：张杨   6553315  46084567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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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宜昌市欺诈骗保举报电话

1.市医保局：0717-6737928
2.西陵区：0717-6930627
3.伍家区：0717-6331901
4.点军区：0717-6673448
5.高新区：0717-6973971
6.猇亭区：0717-6513863
7.夷陵区：0717-7201541
8.五峰县：0717-5829005
9.长阳县：0717-5327786
10.宜都市：0717-4728031
11.枝江市：0717-4219338
12.当阳市：0717-3233931
13.远安县：0717-3813408
14.兴山县：0717-2587422
15.秭归县：0717-2883820




附件2
宜昌市打击欺诈骗保宣传标语

1.贯彻医保监管条例 严守基金安全红线  
2.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 坚决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3.医保基金救命 欺诈骗保入刑
4.打击骗保常抓不懈 行业部门联合惩戒
5.医保政策千万条 合法享受第一条
6.医保诈骗要不得 违法违规必严惩
7.防范欺诈骗保 实行有奖举报
8.打击欺诈骗医保 群众参与不能少
9.防范基金风险 责任重于泰山
10.基金监管无死角 医疗保障惠万家









附件3
医保监管三字经
                                ---夷陵区医疗保障局选送

医保金  救命钱  专用途  莫挤占
两定点  要管严  遵条例  守底线
不造假  莫套现  履协议  促规范
验身份  识人脸  达指征  方入院
少检查  用药廉  政策内  合规算
讲责任  要分担  不减免  忌包办
分级治  逐级转  控费用  保安全
医保卡  不串换  守规矩  多核验
列清单  查违规  轻者罚  重则关
重考核  兑好现  保基金  防风险







 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3月25日印发
